
◆承辦單位：研究發展處學術評鑑組
◆聯絡電話：分機62760
◆申辦時間：依來文公告。
◆相關法規：依各頒發獎項機關之相關規定，詳見來文公告。

　校外學術研究獎勵作業流程圖

校外單位來函

研發處公告各院、系、所、中心

學校薦送部分：
系所中心推薦（含個人申請）備齊申請資料後
由院統一薦送研發處

研發處提送相關會議審議

通過

通知申請人

申請人備齊資料由研究發
展處簽請校長推薦

研究發展處行文提出申請
並辦理後續相關事宜

未通過

通知申請人

個人自行申請部
分由申請人於規
定期限內逕寄

 


